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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借债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2018 年 6 月 12 日，省财政厅以云财预〔2018〕118 号文核定

下达我州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03.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95.8 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 7.9 亿元，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8 亿元（含新增一般债券可

用于易地扶贫搬迁的金额 0.28 亿元）。2018 年，全州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20.84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18 亿元，再融资债券 2.84 亿元。新增债券资金重点用于

中央和省、州确定的易地扶贫搬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棚户区改造、农村公

路、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提升工程等重点领域和

在建公益性项目后续融资。

预算绩效

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财政资金绩效稳步提高。单位在申请资金的同时，就承

担相应资金使用责任，资金使用效果的好坏，就是相应的绩效责任。近年来，预

算管理改革工作致力于培养预算单位树立绩效管理的主体责任意识，将绩效管理

的理念和方法融入到预算管理全过程，基本做到部门预算编制时同步开展事前预

算绩效评价，实现预算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申报、同步审核、同步批复、同

步下达和同步公开。探索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机制，绩效目标审核结果作为部门预

算安排的重要因素。


	



